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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化韌性
本報告將文化資源分為文化資產、文化設施與社區營造三部分，其中文化資產包含：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古物、傳統藝術、民俗、口述

傳統、傳統知識與實踐及自然地景概況。文化設施之文化展演場所資料乃根據文化部「全國藝文

活動資訊系統」所刊載之臺閩地區文化展演場所分類為內容；博物館則呈現博物館專業認定家數

及地方文化館家數。社區營造呈現地方在社區資源保存及活化之概況。

一、文化資產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我國文化資產包括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有形文化資產包

括：（一）古蹟；（二）歷史建築；（三）紀念建築；（四）聚落建築群；（五）考古遺址；

（六）史蹟；（七）文化景觀；（八）古物；（九）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無形文化資產包

括：（一）傳統表演藝術；（二）傳統工藝；（三）民俗；（四）口述傳統；（五）傳統知識與

實踐。近5年之文化資產指定與登錄數請參考表3-3-1。

（一）文化資產數量

1.有形文化資產數

（1）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史蹟、考古遺址、古物

在有形文化資產方面，2023年古蹟個數為1,054處，歷史建築1,747處，紀念建築19處，聚落建
築群23處，史蹟7處，文化景觀76處，考古遺址55處，其中以歷史建築個數最多；而2023年古物件
數則有2,489件／組。近5年有形文化資產指定與登錄數請參考表3-3-1，各縣市2023年指定或登錄
有形文化資產數目與新增情況，請參考統計表C-1-1、C-1-2、C-1-3、C-1-4、C-1-5。

（2）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

在自然地景方面，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所規範的10大類有形文化資產中，第9目
之「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屬於自然資產，其定義為：「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特殊

地形、地質現象、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其中自然地景可再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及「地質公

園」2種，自然紀念物再區分為「珍貴稀有植物」、「珍貴稀有礦物」、「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
3種。2023年臺閩地區自然地景共計32處，其中自然保留區計22處、地質公園10處；自然紀念物共
計15種，其中珍貴稀有植物4種，珍貴稀有礦物0種，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11種。有關我國自然地
景及自然紀念物概況，請參考表3-3-1及統計表C-1-7。

2.無形文化資產

在無形文化資產方面，2023年傳統藝術個數為515項，民俗237項，口述傳統20項，傳統知識
與實踐9項。近5年無形文化資產指定與登錄數請參考表3-3-1，各縣市2023年指定或登錄無形文化
資產數目與新增情況，請參考統計表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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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   2019年至2023年臺灣文化資產指定與登錄數
Table 3-3-1   Designation and Listing of Taiwan Cultural Heritage, 2019-2023

單位：處；項；件／組；種

類型 單位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新增 現有

古蹟(指定) 處 967 983 1,003 1,033 21 1,054
歷史建築(登錄) 處 1,564 1,611 1,639 1,711 36 1,747
紀念建築(登錄) 處 - 14 15 17 2 19
聚落建築群(登錄) 處 16 19 21 21 2 23
史蹟(指定) 處 0 2 2 6 1 7
考古遺址(指定) 處 51 50 51 55 0 55
文化景觀(登錄) 處 70 75 76 77 2 76
古物(指定或登錄) 件/組 2,107 2,293 2,465 2,420 70 2,489
傳統藝術(指定或登錄) 項 409 449 482 496 19 515
民俗(指定或登錄) 項 192 196 209 230 7 237
口述傳統(登錄) 項 9 17 17 18 2 20
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 項 6 7 7 7 2 9
自然地景 處 23 28 31 32 0 32
自然保留區 處 22 22 22 22 0 22
地質公園 處 1 6 9 10 0 10
自然紀念物 種 4 6 9 13 2 15
珍貴稀有植物 種 4 4 4 4 0 4
珍貴稀有礦物 種 - - - - - -
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 種 - 2 5 9 2 11
資料來源：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網        址：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natural-landscapes
調查期間：2024年9月至12月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註：2023年文化景觀廢止3處。

3.平均每人享有之文化資產數量

在平均每人享有之文化資產數量上，2023年有形文化資產場域為2,981處，平均每百萬人享有
之有形文化資產場域數（含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史蹟、考古遺

址）為127.28處，古物數為2,489件，平均每百萬人享有之古物數為106.27件，無形文化資產為781
項，平均每百萬人享有之無形文化資產數（含傳統藝術、民俗、口述傳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為

33.35項。請參考表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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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2019年至2023年平均每人享有之文化資產數量
Table 3-3-2   Average Number of Cultural Assets Per capita, 2019-2023

單位：處；項；件／組；種

類型 項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有形文化資產場域
處數 2,668 2,754 2,807 2,920 2,981 
平均每百萬人享有處數 113.04 116.89 120.08 125.51 127.28 

古物
件/組數 2,107 2,293 2,465 2,420 2,489
平均每百萬人享有件數 89.27 97.32 104.21 103.98 106.27

無形文化資產
項數 616 669 715 751 781
平均每百萬人享有項數 26.10 28.39 30.59 32.28 33.35

資料來源：文化部
調查期間：2024年9月至12月
註： 有形文化資產場域包含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史蹟、考古遺址。無形文化資產包
含傳統藝術、民俗、口述傳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

（二）文化資產維護經費

1.文化部文化資產維護經費

2023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在文化資產之維護經費共計1,397,635千元，較2022年之1,151,472
千元增加21.38%，其中以古蹟及歷史建築之維護經費最高，為1,229,531千元，占總維護經費之
87.97%。有關文化資產維護經費，請參考統計表C-1-8。

在文化資產維護、活化再利用及傳承推廣補助經費上，2023年補助件數共計597件，補助金額
為1,487,365千元，其中以補助活化再利用的經費最高，為1,274,176千元，占文化資產維護、活化
再利用及傳承推廣總補助經費之85.67%。有關文化資產維護、活化再利用及傳承推廣補助經費，
請參考統計表C-1-9。

2.地方文化局處文化資產維護經費

2023年地方政府文化局在文化資產的相關預算共計3,080.83百萬元，決算共計2,985.35百萬
元。而地方政府文化局在文化資產維護、活化再利用及傳承推廣補助經費上，2023年補助件數共
計392件，補助金額為2,109,924千元，其中以補助修復的經費最高，為1,871,819千元，占文化資產
維護、活化再利用及傳承推廣總補助經費之88.71%。有關地方政府文化資產維護、活化再利用及
傳承推廣補助經費，請參考統計表C-1-10。

（三）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相關環境監測與演練機制

在文化資產的保護上，具備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相關環境監測與演練是強化文化資產韌性

重要的工作。

1.文化部

在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管理上，文化資產局於2022年共計辦理3場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之講座
或研討會，計54人次參與，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相關防災計畫及演練計畫共有8個計畫，演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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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14次，文化資產局直接管理督導之文資場域數有3個，其中3個場域於2022年辦理過防災演
練。而2023年則共計辦理1場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之講座或研討會，計71人次參與，減少文化資
產災害風險相關防災計畫及演練計畫共有9個計畫，演練次數計15次，文化資產局直接管理督導之
文資場域數有3個，其中3個場域於2023年辦理過防災演練。

至於其他附屬機關部分機關具文資場域或為文物典藏保存之場域，2023年共計辦理9場減少文
化資產災害風險之講座或研討會，4個單位辦理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相關環境監測，減少文化資
產災害風險相關防災計畫及演練計畫共有12個計畫，演練次數計27次，請參考統計表C-1-11。

2.地方文化局處

地方政府在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管理上，2023年有11個縣市辦理22場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
之講座或研討會，2個縣市進行災害風險之研究，6個縣市辦理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相關環境監
測，15個縣市辦理減少文化資產災害風險相關防災計畫及演練計畫，演練次數計25次。地方文化
局處有回覆直接管理督導文資場域數共計19個縣市，在19個縣市之1,034個文資場域數中，其中51
個場域曾於2023年辦理過防災演練。請參考統計表C-1-12。

（四）文物典藏

另為瞭解國內文化相關機關典藏／收藏／蒐藏／館藏概況，本報告以文化部所屬機構及中央

文化相關機關為範圍，調查博物館典藏／收藏／蒐藏／館藏之收藏作品概況，本次共計蒐集國立

故宮博物院、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國家人權博物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臺南生活

美學館、國家兩廳院、蒙藏文化中心、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國家

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海洋

生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圖書

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共29個機構之典藏／收藏／蒐藏／館藏品概況。有關各機關典藏／收
藏／蒐藏／館藏品概況，請參考統計表C-1-13、C-1-14。

二、文化設施

本報告將文化設施界定為對公眾開放的表演展示空間與設施，本部分除呈現「全國藝文活動

資訊系統」文化展演場地資訊外，亦另外呈現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家數。

（一）文化展演場所

本報告於文化展演場所採用之數據為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所刊載之臺閩地區展

演場地相關數據。2023年我國文化展演場所總計3,608處，平均每百萬民眾享有之文化展演場所數
為15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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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3   2019年至2023年全國活動展演場所之數目
Table 3-3-3   Number of Performance Venues in Taiwan, 2019-2023

單位：個；人

年別 場所處(個) 人口數(人) 平均每百萬民眾享有之文化展演場所數(個)
2019 3,967 23,603,121 168
2020 3,994 23,561,236 170
2021 3,951 23,375,314 169
2022 3,856 23,264,640 166
2023 3,608 23,420,442 154

資料來源：文化部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展演場所最多的都市是桃園市（429處），其次為新北巿（360處），第三為臺南市（329
處）、接續為高雄巿（310處）、臺中市（276處）、臺北市（275處），六都擁有全國一半以
上（占全國數量的54.85%）的文化展演場所，其中前三個縣市約占全國的三成（占全國數量的
30.99%），若以地區區分，北部地區約占全國之四成（43.54%），整體而言，我國目前的文化
展演場所在數量分布上仍以北部縣市居多。有關2023年全國文化展演之場地類型，請參考統計表
C-2-1；2019年至2023年全國活動展演場所之數目，請參考表3-3-3。

（二）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本報告對博物館之說明乃採用文化部「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計畫」所提供的名單進行說明。

博物館是一個國家文明與進步的象徵，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眾的文化、教育水準日漸提

高，對於博物館等文化機構之需求日益強烈。而文化部配合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研提「地方文化

館計畫」（91-96年）、「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97-104年），利用地方既有的閒置空間輔導
成為地方文化的展示館所，亦整合在地有形與無形文化資源，發揮守護地方記憶之功能。2016年
開始，配合博物館法通過，文化部以「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計畫」持續推動我國多元類型館所發

展，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元豐富的文化環境，具體落實文化公民權。爰此，依「博物館及地方文化

館計畫」資訊，目前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家數共計348家，其中博物館家數為79家，公立家數為
72家，私立為7家；地方文化館家數為269家，公立為187家，私立為82家。有關2023年博物館及地
方文化館家數統計請參見統計表C-2-2。

（三）公設文化設施

我國之文化設施多數屬公立館舍，本報告將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內容為範疇，呈現我國

公設文化設施狀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之公設文化設施包含國立及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主管

之文化設施（以文化局主管之文化設施為主），但不包含大專校院所屬之文化設施，亦不包含動

物園及圖書館，惟圖書館若設有大型表演場所，則將納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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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設施數

根據蒐集結果，2023年公設文化設施共計608家，其中國立及行政法人共計33家，其他中央政
府主管文化設施共計33家，地方政府主管之公設文化設施（含行政法人）共計542家。

2.收入狀況

在收入上，由於大多數館舍為公立館舍，在收入的編列上主要由政府編列預算或補助經費，

但此部分非屬歲入（收入）並未列於歲入預算中，因此為求統計上之一致性，本部分將扣除政府

經費後進行統計。另外，由於部分館舍並未獨立編列預算，因此部分館舍可能與其他館舍合併填

寫，或無法計算，對於無法計算館舍，若未對門票進行收費，收入則填入0。此外，部分館舍為委
外經營，但本部分為以政府角度進行填寫，故部分館舍之門票收入、場租收入為該委外單位之收

入，未納入統計中。

根據蒐集結果，2023年608家公設文化設施收入共計48.68億元，其中66家國立及中央機關主
管之文化設施收入為25.22億元，地方政府主管之542家文化設施收入為23.46億元。有關公設文化
設施家數及收入統計請參見圖3-3-1及統計表C-2-3。

圖3-3-1   2019年至2023年公設文化館舍數及收入概況
Figure 3-3-1   Number of Public Cultural Venues and Sales,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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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化內容策進院，《2023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蒐集時間：2025年1月
註： 本報告之公設文化設施包含國立及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主管之文化設施（以文化局主管之文化設施為主），但不包
含大專校院所屬之文化設施，亦不包含動物園及圖書館，惟圖書館若設有大型表演場所，則將納入統計。

（四）文創園區

為發揮產業群聚所帶動的價值鏈整合及產業競爭優勢，文化部（原文建會）特別將臺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減資繳回國家的臺北、花蓮、臺中、嘉義等酒廠舊址與臺南倉庫群等5個閒置空間規
劃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惟其中臺中文創園區於2018年7月30日轉型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原
文化部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僅包含臺北、花蓮、嘉義及臺南四園區。2023年此四大園區活動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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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達8,904場，活動參與人次達472.68萬人次。請參考表3-3-4。各園區歷年活動舉辦概況請參考
統計表C-2-4。

表3-3-4   2023年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營運概況
Table 3-3-4   Overview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2023

 單位：公頃；家；場；人次

園區名稱
面積

(公頃)
廠商進駐家數

(家)
活動舉辦場次

(場)
活動參與人次

(人次)
華山園區 5.56 25 6,313 3,492,022
花蓮園區 3.38 8 902 494,515
嘉義園區 3.92 43 201 613,610
臺南園區 0.61 13 1,488 126,630
總        計 13.47 89 8,904 4,726,777
文化資產園區 5.6 24 308 640,103
資料來源：文化部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五）電影院家數

2023年電影院家數為112家，廳數共計955廳，平均每十萬人享有4.08個電影銀幕數。觀察近年
來電影院家數變化狀況，電影院廳數自2013年起呈現逐年增加的現象，平均每人享有之電影銀幕
數亦逐年增加，隨著國內看電影的風潮再現，2018年、2019年雖電影院家數、廳數大幅增加，惟
2020年後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家數略微減少，但廳數仍呈現增加。有關歷年電影院家
數請參考圖3-3-2及統計表C-2-5。

圖3-3-2   2014年至2023年電影院概況
Figure 3-3-2   Overview of Movie Theater, 201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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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化部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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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館概況

根據圖書館年鑑統計，2022年我國圖書館家數為5,240家，館藏冊數達2.32億冊，閱覽席位
為50.0萬席。在冊數與借閱人次上，國人於國內圖書館借閱總冊數達1億3,292.7萬冊，借閱人次
為4,332.3萬人次，較2021年減少17.6萬人次，減少0.4%，平均每位借閱人次借閱3.07冊圖書。若
以人口數計算，平均每百位民眾享有之圖書館閱覽席位數為2.15席，平均每位民眾至圖書館借閱了
1.86次，借閱了5.71冊圖書。請參考表3-3-5及統計表C-2-6。

表3-3-5   2018年至2022年圖書館概況
Table 3-3-5   Overview of Public Library, 2018-2022

單位：家；冊；件；席；人次；次；人

年別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家數 5,393 5,367 5,365 5,257 5,240
館藏圖書冊數(冊、件) 208,518,146 217,365,786 216,253,332 231,358,146 231,721,094
閱覽席位(席) 499,347 511,644 499,587 499,158 500,015
借閱人次(人次) 46,968,924 48,700,519 44,683,930 43,499,113 43,322,986
借閱冊數(冊) 128,895,763 131,861,331 127,830,509 118,777,931 132,926,892
平均每位借閱人次借閱書冊數(冊) 2.74 2.71 2.86 2.73 3.07
平均每位民眾享有之館藏圖書冊數 8.84 9.21 9.18 9.9 9.96
平均每百位民眾享有之席位數(席) 2.12 2.17 2.12 2.14 2.15
平均每位民眾借閱次數(次) 1.99 2.06 1.9 1.86 1.86
平均每位民眾借閱冊數(冊) 5.46 5.59 5.43 5.08 5.71
人口數(人) 23,588,93 23,603,121 23,561,236 23,375,314 23,264,640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
網　　址：https://www.ncl.edu.tw/periodicallist_304.html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七）公共藝術設置

為說明我國公共藝術概況，本報告以2023年公共藝術年鑑收集資料為內容。2023年共有127
個新設置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案，237件作品（369種類型），而教育推廣計畫案計86案，並通
過各縣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備查），二者共計213案，公共藝術設置案計畫經費為
897,512,044元。在審議或備查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數（不含推廣計畫）以臺中市最多（23
案），其次為臺南巿（19案），再其次為臺北巿（1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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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2019年至2023年全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數
Figure 3-3-3   Number of Public Art Installation Projects in Taiwan,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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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共藝術年鑑（2019年至2022年）；文化部（2023年）
網        址：https://publicart.moc.gov.tw/home/zh-tw/yearbook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在公共藝術作品類型方面，以雕塑類作品最多，共計137件作品涉及雕塑類型；其次為組合形
式（62件）及垂吊、壁掛造型（52件）。關於各縣市審議或備查完成的案數及作品類型件數，請
參考圖3-3-3及統計表C-2-7、C-2-8。各縣市公共藝術基金／專戶概況請參考統計表C-2-9。

三、社區營造

文化部自1994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2002年起結合軟硬體政策，分別推動「新故鄉社區
營造計畫」及「地方文化館計畫」，2008年持續規劃「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及「地方文
化館第二期計畫」，希冀健全文化生活環境，使各地方文化館與社區成為文化生活的重要基石。

2013年為落實文化平權及均衡城鄉發展，開始推動「村落文化發展計畫」，2016年延續推動「社
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除此之外，為結合博物館法政策，促成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資源整合及跨域加值，自2016年起地方文化館計畫與博物館相關輔導推動計畫合併辦理，2018年
至2021年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相關計畫經費編列於前瞻基礎建設預算下；以下就2023年文化部辦
理社區營造概況，包含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相關計畫進

行說明。

（一）文化部社區營造相關預算編列概況

為了推動社區營造，2023年文化部編列「社區營造與村落文化發展計畫」2.61億元預算，另
於前瞻基礎建設預算編列「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7.15億元，總計編列9.76億元經
費。2018年起前瞻基礎建設預算編列「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近年來文化部在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挹注下，社區總體營造之經費在2019年則大幅增加至11.06億元，2020年亦持
續由前瞻基礎建設預算編列，更提高至11.42億元，而隨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編列減少，2021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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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下滑，2022年下滑至7.25億元，社區營造預算占文化部總預算及前瞻基礎建設預算之比率亦降低
至3.53%。而2023年第4期前瞻基礎建設預算編列提高，整體預算上升至9.76億元，占文化部總預
算及前瞻基礎建設預算之比率提升至4.14%。請參考圖3-3-4及統計表C-3-1。

圖3-3-4   2019年至2023年文化部社區營造相關計畫預算編列概況
Figure 3-3-4    Overview of Budget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by Ministry of Culture,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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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文化部網站，政府資訊公開，預算、決算、會計報告與其它，各年度文化部單位預算，並經本報告計算
網        址：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list_288_483_1.html
蒐集時間：2024年9月至12月
註：1. 自2013年起增納統計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故2013年起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與村落文化發展經費合併呈現，

2016年則為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相關計畫。
2. 2018、2019、2020、2021年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計畫為於前瞻基礎建設預算下編列「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
展計畫」。第3期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共計編列988百萬元，2021年編列543百萬元，2022年編列445百萬
元。第4期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共計編列1,342.3百萬元，2023年編列715.3百萬元。

（二）文化部補助辦理社區營造金額

在2023年文化部補助縣市政府辦理社區總體營造金額上，核定金額共計為322,496千元，其
中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為142,218千元，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為180,278千
元。各地方政府中社區總體營造總計獲得補助金額最高者為高雄市（38,420千元），其次為新北
市（29,430千元），其中社區營造第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金額最高者為高雄市（11,980千
元），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補助金額最高者則為高雄市（26,440千元）。有關文化部補助
各地方政府社區營造預算金額及核定金額請參考統計表C-3-1、C-3-2所示。

除了對各縣市政府補助之外，2023年文化部對民間團體經費補助為71件，補助金額為66,271
千元。有關文化部社區營造業務補助民間團體經費請參考統計表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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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部補助辦理社區營造成果概況

1.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2023年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執行成果包括：

˙為促進青年結合退休黃金人口，協力投入社區公共事務，訂定「文化部社造多元協力跨域

共創補助作業要點」，112年度針對該要點核定之26件，已辦理訪談活動、工作坊、文史推
廣等活動850場次，捲動周邊450個團體、社群共同參與，參與人次達5萬3,731人次。

˙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經由徵選45案獲獎者，實踐具實驗性之社區或社群改善公共議
題公民行動，培育公共事務倡議與文化人才，並創造在地多元發展機會，112年度獲獎計
畫已辦理主題課程、工作坊、體驗活動，及線上線下成果發表等516場次，參與人次16萬
5,740人次（含線上活動），以及串連社群個數達315個。

˙2023年共培力952處以上之社區營造點；辦理培育課程、工作坊、講座及研習活動計2,707
場次，培育人次達20.1萬以上；另辦理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相關課程及活動共315場次，
超過11.4萬人次參與。展覽活動及表演活動則共辦理395場次，參與人次達13.2萬人次。

2.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文化部配合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研提「地方文化館計畫」（91-96年）、「地方文化館第二期
計畫」（97-104年），利用地方既有的閒置空間輔導成為地方文化的展示館所，也整合在地有形
與無形文化資源，發揮守護地方記憶之功能。2016年開始，配合博物館法通過，文化部以「博物
館及地方文化館計畫」持續推動我國多元類型館所發展，透過館舍分流輔導策略，整合地方文化

資源，強化在地連結，深耕地方，以跨域加值策略，發展整合協作平臺，進行資源整合，並以不

蓋新的建築，整修利用舊有或已有的建築空間，透過展演內容充實活化，結合在地居民、團體力

量，誘發地方與民間活力，進而發展出符合地區需求、優質而貼近民眾的地方文化環境。就執行

結果觀察，2023年共補助22縣市辦理1,063場人才培育活動，培育27,102人次，所補助各縣市館舍
入館人數計2,985.7萬人次。有關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計畫各縣市辦理成果請參考統計表C-3-3。




